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教師評鑑作業準則 
111.03.09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位學程會議通過 

111.04.29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學位學程會議通過 

111.05.31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資訊與流通學院院教評會議通過 

111.06.28 110學年度第6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一、本準則係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並衡諸人工

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特性而訂定。旨在維護本教師教學品

質，激勵教學熱誠，善盡教學、研究及服務之責任，以追求永續發展。 

二、本學位學程教師評鑑由本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教師評審委員若為受評鑑當事人，對

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

事件之當事人時，應自行迴避，不得參與討論及議決。各次會議之召開，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三、本學位學程專任教師任教每滿三學年，應依照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接受評鑑；評鑑之內容含教學

績效、研究與產學合作績效、服務與輔導績效三類；評鑑結果區分為通過、再評鑑、再

評鑑未通過。 

前項教學績效、服務與輔導績效每年滿分為一百點，評鑑超過一百點者仍以一百點計，三

年最高三百點。研究與產學合作績效，不受每年一百點限制，惟三年最高亦為三百點。教

師依其接受評鑑期間三類評鑑績效之三年平均得分情形，選擇有利評鑑之績效組合類型計

分，其各績效組合類型區分如下： 

(一)教學實務型：教學類績效佔百分之五十、研究與產學類績效佔百分之二十五、服務與輔導

類績效佔百分之二十五。 

(二)學術研究型：教學類績效佔百分之二十五、研究與產學類績效佔百分之五十、服務與輔導

類績效佔百分之二十五。 

(三)產學技術型：教學績效佔百分之二十五、研究與產學類績效佔百分之五十、服務與輔

導類績效佔百分之二十五。 

前項評鑑加權平均成績達六十點以上者為通過評鑑。反之，則為再評鑑。教師評鑑項目及

標準表如附件一。 

四、評鑑程序： 

(一)自評：除有第十一條規定之永久免評鑑，教師應依選擇之績效組合類型逐年辦理自評，

並於每年七月底前完成評鑑系統平台所列各事項及相關資料之登錄作業，有關事項之

具體資料另列表附卷。 

(二)預評：教師自評涉由教師評審委員會核給點數之計點項目，本學位學程應每年於篩選

當期評鑑教師作業及審議免當期評鑑案前，提會完成核給所有教師點數程序，並作成

紀錄備查。 

(三)初審：本學位學程至教師評鑑系統平台運算產出點（分）數，列印績效表送受評鑑教

師確認獲得點（分）數並簽章後，依教師自評內容與所提供資料，並參考其教學情形

調查結果，送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初審討論，並簽註意見後送交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複審。 

(四)複審：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報之教師評鑑初審結果進行

評審並針對評鑑結果作成獎懲建議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五)決審：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各學院彙整提送之教師評鑑複審結果與獎懲建議進行評



審與決定。 

五、本學位學程應於每年八月底前，列出當學年度應接受評鑑與申請免評鑑之教師名單。受評教師

應備妥受評資料，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十月底前完成教師評鑑之初審結果，送各學

院彙整後，提交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完成決審，其決審結果陳送校長核定生效。 

六、教師評鑑結果為再評鑑者，次學年度不得晉敘薪級、申請升等、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

在外兼課，或擔任校內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且次學年度應接受「再評鑑」，其再評鑑

各類績效，則以次學年度之成績計算之。教師經過第一次「再評鑑」如仍未通過標準者，除

應持續依前項規定處分外，並於未通過第一次再評鑑之次學年度須接受第二次再評鑑；其

第二次再評鑑各類績效，則以次學年度之成績計算之。 

教師經過第二次「再評鑑」如仍未通過標準者，除應持續依前項規定處分外，並於未通過

第二次再評鑑之次學年度須接受第三次再評鑑，其第三次再評鑑各類績效，則以次學年度

各類績效計算之。 

教師經過第三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則為再評鑑未通過，應視同「教學不力」或

「不能勝任工作」，由學位學程具體敘明其未符合學校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品質之事

由，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依教師法第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報請教育

部核准後，不予續聘或資遣。 

七、本校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專任講師、助理教授於來校任教八年內未通過升等、

副教授於來校任教十年內未通過升等者，及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或專

業及技術教師，未符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者， 視為再評鑑不通過。 

前項視為再評鑑不通過教師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程序辦理。 

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為再評鑑者，應於評鑑完成後七日內將評鑑結果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並確實送達。 

本學位學程對於教師評鑑結果為再評鑑者，應請教師提出改善計畫並做適當協助輔導與追

蹤改善成效；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輔導要點」實施。 

九、受評鑑教師對初審結果不服者，應於知悉或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所屬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覆；對複審結果不服者，應於知悉或接獲書面通知書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覆。對申覆、決審結果不服者，得依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相關規定提出申訴。 

申覆人不在原處分學校所在地居住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在途期間。前項扣除在途期間

依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規定辦理。 

當年度因對評鑑結果不服提出申覆，或因申請免接受評鑑有爭議等因素之影響而無法依規

定期限完成評鑑者，應於下學年度繼續接受評鑑。 

前項應於下學年度繼續接受評鑑者，如經評鑑通過，該次評鑑仍計為原規定期限之評鑑。 

十、應接受評鑑年數之計算，不包括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通過升等之教師，自升等後

學年度起算其應接受評鑑年數；對應接受評鑑年數辦理後，積餘年資併計下次評鑑使用。 

教師因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以致當年度未能參與評鑑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教師因或遭受重大變故者，得檢具證明循行政程序簽經學位學程、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核准後順延辦理。 



教師經學校核准產假、長期病假、育嬰留職停薪、進修、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研

究等期間得不予進行評鑑，該期間並予扣除計入評鑑計算年資。 

十一、教師符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中永久免評鑑或當期免評鑑之規定者，得申請永久免評或

當期免評：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永久免評鑑：  

1.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2.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特優教師獎)或國家講座，或等同以上國內外榮譽經學位學程、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通過，提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者。 

3.當年度八月一日前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4.獲本校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累計達六次通過當期免評鑑者。 

5.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一次以上或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合計累積達十個年度或十五件以上者(擔任主持人)。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當期評鑑： 

1.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本校認可者。 

2.三年內教學、研究成果具體卓著（認定標準如本校教師評鑑辦法附件二），經學位學

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務處或研發處審議通過者。 

3.現任本校校長。 

十一、非編制內專職人員如有依據本要點辦理評鑑需要者，得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準

用本要點之規定辦理評鑑。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院規定辦理，或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研議決定之。 

十三、本要點經學位學程會議審議通過，依行政程序報院及校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